
研究 与探 索

我国上市公司监事会现状分析及建议

丁瑞玲

一、我国上市公司监事会的现状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监事会虽然在保护股东合法权

益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还存在严重的不足和缺陷，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公司治理结构的特点决定了监事会的设立先天不足

我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采用的是双重监控模

式，股东大会下设两个机构：董事会和监事会，即由董事会

对经理层进行监控及监事会对执行董事、经理层进行监控。
这样的监控模式下，如果公司治理结构健全，监事会自然会

起到监督的作用。而现在大部分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

少数大股东控制董事会进而操纵股东大会，使得监事会形

同虚设。

2、监事会人员构成的特点决定了监事会不能发挥应有

的作用

我国《公司法》等都规定，监事会的人员应由股东代表

及公司职工组成，这就是说，监事会成员主要来自公司内

部，股东代表、监事、董事会、经理都来自同一单位，而监事

会成员的报酬、奖励、晋级、工作关系等都由董事会或总经

理决定，这就决定了监事会很难对董事会及经理们进行有

效的监督。
另外，监事会成员的业务能力有限。我国有关法律法规

中明确规定，监事会的人员应该具备法律、财务 、会计等方

面的知识，可是，现有的监事会成员中不懂法律 、不熟悉财

务会计知识的大有人在，这样，即使发现了问题，也很难进

行有效的处理。

3、监事会职权范围的限制使得监事会的监督职能作用

的发挥受到限制

尽管《公司法》等有关法规中都规定监事会有检查公司

财务、对公司董事、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违法违规行

为进行监督等权力，但是公司的法人是董事长，监事会的监

督检查要受到董事长的授权，而董事长并不希望自己权力

的实施受到阻碍，这样监事会的监督职能就大打折扣。同

时，由于监事会不能参与公司决策，对公司的经营状况缺乏

了解，所以，对公司各种决策的妥当性及合法性的监督也就

不会深入。

二、改变目前我国监事会现状的一些建议

1、在公司治理结构比较健全的公司里保留监事会，但

必须强调监事会和监事的独立性。
首先，在人员的组成上，监事会应当由中小股东代表、

债权人代表、金融机构代表、政府机构代表等联合组成，甚

至可以设置职工监事。职工监事可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

生，并要求对全体职工负责。在组织关系上，监事会应独立

于股东大会，不再受股东大会的制约，而应代表中小股东及

其他利益相关者。另外，对监事会成员的构成、专业素质等

条件应有明确的规定，严格限制监事会成员的资格。监事会

成员应熟悉财务会计业务，懂得法律知识等，还应该具备公

司治理、内部控制及审计方面的知识和经验。
其次，应该扩大监事会的职权范围。我国《公司法》等有

关法律中规定，监事会对董事或经理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有要求予以纠正的权力，但是，在董事和经理不予纠正的情

况下，监事会成员将如何处理，并无相应的规定。只是在后

来发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中增加了“必要时可以向股

东大会或国家有关主管机关报告”的规定。所以扩大监事会

的执法范围，加大其执法力度就显得非常必要。

另外，监事会人员的奖惩制度也应建立和完善。监事会

成员的报酬、工作关系不应由董事会和经理决定，应由股东

大会决定；与此相适应，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应明确规定监事

会成员的奖惩制度。
2、在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备的公司里应取消监事会，建

立以董事会为主导的监控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以董事会为公司治理的核心，在董事会

下设相应的监控机构如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等独立于经

理层的机构，对经理层进行监督。这种模式下，必须明确划

分董事会、经理的职责权限。《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中规定，

上市公司董事会可以按照股东大会的有关决议设立战略、

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等专门委员会，并强调，专门委员会

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中独立董事应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中至少应

有一名独立董事是会计专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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